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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17 年 9 月 20 日的會議記錄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II.  商討離島偏遠地區的自來水供應事宜 
 
2.  水務署代表匯報該署的跟進工作如下： 
 

(a) 小組成員早前建議沿着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的隧道
接駁水管至大浪村，署方隨即聯絡中電索取隧道走線及其
他相關資料，並將資料交予技術部門審視。隧道入口鄰近
南大嶼貝澳泳灘，而署方的供水系統的水源來自長沙濾水
廠旁邊的長沙配水庫，故貝澳處於整個系統的末端位置，
而且隧道走線彎曲及高低不平，技術部門經審視後認為沿
中電隧道接駁水管至大浪村的方案會出現水壓不足，技術
上不可行。 

 
(b) 有關在蝦澗接駁喉管至大浪村的建議，署方曾與承建商往

現場視察，發現蝦澗並無立腳點供工作人員鋪設水管，不
但施工困難，亦對工作人員構成危險，故認為有關建議在
現有技術水平下並不可行。 

 
(c) 署方曾派員往二澳及汾流視察，並會繼續審視為該區供水

的方案，以配合當地的發展需要。技術部門正研究為稔樹
灣及長沙欄供應自來水的技術可行性，並正進行土地勘察
工程。署方會適時向成員匯報計劃的進展。署方早前委託
顧問公司在蒲台島進行地下水研究，初步研究結果顯示，
島上一個現有水井的供水量足夠居民日常生活使用。顧問
公司建議天氣乾旱及天然水供應不穩定時，居民可利用地
下水作為後備水源。署方現正研究為居民供應地下水的方
案及技術細節。 

 
3.  小組成員詢問，既然沿中電隧道及在蝦澗接駁喉管至大浪村
這兩個方案均不可行，水務署有否考慮及研究在芝麻灣監獄接駁喉管
至大浪村。 
 
4.  水務署代表表示，署方曾派員往芝麻灣視察，發現監獄至大
浪村一段途經十塱水塘及龍尾，沿途高低不平，而芝麻灣監獄目前的
水壓並不足夠供水至大浪村，需在監獄附近加設水泵及水缸等設施，
以增加水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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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組成員表示，署方不應無視居民及遊客對自來水的需求，

建議署方視乎該區的用水量考慮使用小型水缸，以節省成本。 
 
6.  水務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十分重視市民的聲音，過去亦曾派員往不同鄉村視

察。有關在芝麻灣監獄或十塱村接駁自來水到大浪村的建

議，署方會繼續研究有關方案的可行性。署方在考慮為偏

遠地區供應自來水時，需衡量多項因素，成本只是其中之

一。 
 

(b) 本港現時未有自來水供應的偏遠鄉村遠離現有的自來水

供水網絡，而且人口不多，相關供應系統可能出現用水量

偏低的情況，導致食水在水管內長期停留不動而令水質容

易變差。然而，署方會繼續研究不同方案解決用水量偏低

令水質容易變差的問題。 
 
7.  召集人提出意見如下： 
 

(a) 水務署因擔心自來水水質不符合世衞的飲用標準，而不願

為偏遠鄉村供應自來水，故鄉村居民在別無選擇之下，只

好使用天然水。然而，有東坪洲食肆卻因為使用天然水而

不獲食物及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發出食肆牌照。他建議水

務署靈活處理偏遠鄉村的供水問題，先為偏遠鄉村供應自

來水，再逐步改善水質。 
 

(b) 梅子林村原本並沒有自來水供應，但後來該村附近興建沙

田污水廠後，便獲當局供應自來水。大浪村毗鄰的石鼓洲

即將興建焚化爐，環境局曾承諾改善焚化爐周邊地區的設

施，但相關部門卻未有跟進大浪村的自來水供應事宜，他

對此深感不滿。 
 

(c) 署方每次均在小組成員提出建議後才着手研究，然後於數

月後表示有關方案並不可行，實在費時失事。他要求署方

撇除成本與水質因素，列出為大浪村供應自來水的各個方

案，以便小組成員根據有關資料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及施

壓。 
 
8.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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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水務署擔心水管內的食水水質變壞，以致食水樣本不符

合飲用標準，可與村民簽訂免責聲明，訂明雙方知悉水

質並不符合飲用標準，村民飲用自來水前須先開啓水龍

頭讓自來水流動一段時間，署方無需就水質問題負責。 
 

(b) 小組成員已提出多項為大浪村供水的建議方案，包括在芝

麻灣監獄加設水泵及水缸、在焚化爐接駁喉管或在長洲

鋪設地下水管至大浪村。相對於政府現時的龐大盈餘及

其他基建工程的高昂費用，上述方案涉及的數千萬元成

本只是小數目。 
 
9.  水務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可提供為大浪村供應自來水的各個方案及相關細節

以作進一步討論。 
 
(b) 由於偏遠鄉村欠缺交通配套，故建設及維修供水系統所

涉及的費用相當高昂。如要在芝麻灣監獄加設泵房，便

需在山上興建一個臨時水缸以穩定水壓，但目前沒有交

通工具可直達山上，只能利用直升機運送水缸，整個系

統連同水管、水缸和水泵等的所需費用高昂。然而，正

如之前所述，除了成本之外，我們亦須考慮用水量偏低，

導致食水在水管內長期停留不動而令水質容易變差的問

題。 
 

10.  小組成員提出問題如下：  
 

(a) 為居民提供可飲用食水是政府的責任。雖然離島民政事務

處（民政處）現時為偏遠鄉村提供天然水，但水務署亦應

盡快為所有偏遠鄉村供應自來水。供應自來水所涉及的技

術和成本問題應由署方自行解決，小組成員沒有義務提供

建議。如果政府無法解決自來水供應的問題，應考慮安排

偏遠鄉村的居民遷往其他地方。 
 

(b) 在英治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為市民提供基建設施時並沒

有以成本為首要考慮，即使鄉村只有很少學生，港英政府

依然為村民興建學校，所以大浪村和汾流均設有小學。如

今特區政府竟然因成本問題而拒絕為偏遠鄉村供應自來

水，小組成員對此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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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剛才署方代表表示，如果不加設泵房，芝麻灣監獄的水壓

不足以供水至大浪村。小組成員質疑署方沒有進行相關測

試，並建議在芝麻灣監獄接駁成本較低的臨時水管至大浪

村，以測試水壓是否足夠和穩定。 
 

(d) 大浪村及毗鄰的澄碧村均沒有自來水供應，兩條村均有常

住居民居住，而且陸續有不少退休人士回村居住，人口會

不斷增加。為大浪村供應自來水可同時應付兩村居民的生

活所需，署方的水費收入亦會隨着人口上升而增加。 
 
11.  召集人表示，過往港英政府為香港市民提供大量基建，但港

府現時竟因成本問題而拒絕為偏遠鄉村供應自來水，他對此表示遺憾

及失望。 
 
12.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及問題如下： 
 

(a) 大浪村居民與其他香港居民一樣都是納稅人，但卻沒有可

供飲用的自來水。村內居民對自來水的需求十分殷切，村

長多次尋求小組成員協助，希望成員在會議上反映居民的

意見，可惜問題多年來仍未解決。 
 
(b) 小組成員希望水務署署長往大浪村視察，以了解居民的用

水情況及研究解決方案。如署方仍然未能解決有關問題，

小組成員會進一步尋求有關當局協助。 
 
13.  召集人表示，當年政府計劃在石鼓洲興建焚化爐時，承諾會

改善焚化爐周邊地區的設施，但相關部門卻未有跟進大浪村的自來水

供應事宜，他對此深感不滿。他建議以工作小組名義去信水務署，邀

請署長及副署長於本年內與小組成員前往大浪村實地視察。 
 

14.  民政處代表表示，處方會在今年 8 月至 9 月為長沙欄的原水

水管鋪設工程進行招標。工程包括在愉景灣舊有水龍頭接駁長約

500 米的新喉管至長沙欄，並會以鄉郊小型工程計劃撥款推行，費用

約為 120 萬元。處方會繼續與水務署跟進工程的進展。此外，上述工

程不會影響稔樹灣的舊喉管。 
 
15.  召集人詢問水務署是否因為民政處已透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撥款為有關偏遠鄉村供應天然水，便不優先考慮為有關鄉村供應自來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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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務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坪洲鄉事委員會(鄉事會)曾經反映，稔樹灣及長沙欄的居

民希望署方協助解決供水問題。根據地契，愉景灣的水管

已接駁至稔樹灣及長沙欄等鄉村，免費為村民供水，而愉

景灣的水源充足，相信居民對自來水供應暫時沒有迫切需

求。此外，該區居民現時因沒有自來水供應而獲豁免部分

差餉，若署方日後將供水網絡伸延至上述鄉村時，不論居

民有否申請自來水供應，一律不會獲豁免差餉，而且申請

自來水供應的居民須自行承擔接駁水管的費用。由於自來

水用量偏低容易令水質變差，署方希望在能夠落實自來水

供應前透過工作小組了解居民對自來水供應的需求。 
 
17.  召集人感謝水務署代表就稔樹灣及長沙欄的供水問題提供詳

細資料，以便坪洲鄉事會向村民解釋，並由村民自行決定是否申請自

來水供應。 
 
18.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目前蒲台島居民主要飲用天然水，但 5 月旱季時天然水供

應不穩定，需靠民政處為村民運送食水。 
 
(b) 水務署早前進行地下水研究，並建議村民日後以地下水為

後備水源，但目前蒲台島只靠民政處提供的柴油發電機供

電，電力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更遑論從地下抽取用水。

小組成員希望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盡快在蒲台島設置風力

發電設施，為居民提供充足及穩定的電力供應。 
 

(c) 小組成員希望署方解決蒲台島地下水用量過低導致水質

變差的問題。 
 

(d) 蒲台島的喉管出現老化，早前民政處已更換大部分喉管，

但大灣等地區的喉管仍未更換，居民反映食水呈啡黃色，

傳媒亦有相關報道，故小組成員要求民政處盡快完成大灣

的喉管更換工程。 
 
19.  民政處代表表示處方關注大灣原喉管老化的問題。處方接獲

居民投訴後，已即時派員抽查食水樣本，化驗結果顯示水質符合飲用

標準。此外，處方已通知村民會在本年 12 月為大灣原水設施改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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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行招標，工程包括更換整條 1.2 公里長的山水喉管及清洗 2 個儲

水缸，費用約為 350 萬元。 
 
20.  食環署代表表示沒有收到有關水質的投訴。署方每月會抽取

溪水和井水樣本，以化驗水質的細菌含量及確定是否符合飲用標準。

本年 5 月至 6 月由於天氣乾旱導致溪水乾涸，署方未能抽取樣本化

驗，井水樣本則符合飲用標準。 
 
21.  召集人表示，溪水在 5 月至 6 月乾涸，可見天然水供應十分

不穩定。有關地下水的研究已進行 3 至 4 年，他希望署方盡快完成研

究及展開工程，以解決蒲台島的供水問題。 
 
22.  水務署代表表示，有關研究主要探討可利用的地下水資源，

初步結果顯示井水可作為島上居民的後備水源。然而，若食水於水管

內長期停留，署方建議居民在用水前應先放水，徹底沖洗喉管。署方

亦會研究將井水引至用戶住所的方案，包括增設水泵。 
 
23.  小組成員感謝水務署關注蒲台島自來水供應問題，並要求民

政處盡快為大灣更換喉管。 
 
24.  民政處代表表示，鄉郊小型工程工作小組將在本年 7 月底審

批該項工程，工程獲通過後，處方會盡快預備圖則，以及在 12 月前

展開招標工作。 
 
25.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據悉上羌山和下羌山大部分住戶已有自來水供應，只有成

輝果園附近的 8 戶居民仍靠民政處提供天然水，但天氣乾

旱時天然水供應不穩，嚴重影響村民的日常生活。小組成

員相信為該 8 戶居民提供自來水並不困難，希望署方盡快

展開工程。 
 

(b) 民政處在延慶寺上方接駁喉管，將天然水運送至村民住

所，但有關喉管已出現問題，涉及的維修費用可能比水務

署鋪設自來水喉管的費用更為高昂。 
 
26.  水務署代表表示，署方的供水網絡已覆蓋上羌山和下羌山，

但該 8 戶居民一直使用天然水，未曾向署方申請自來水供應。如有需

要，該 8 戶居民可向水務署提交申請，署方接獲申請後會將現有的供

水網絡伸延至有關住所，但村民獲供應自來水後將不再獲豁免差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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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水務署只會鋪設喉管至各住戶的地界，村民須自行承擔將喉管

接駁至家中，以及改動喉管以符合水務設施條例的費用。 
 
27.  民政處代表表示，有羌山居民於本年 5 月反映天然水喉管出

現問題，處方已在 7 月初完成修復工程，更換約 200 米長的喉管，現

時供水正常。 
 
28  食環署代表表示，根據資料，署方在羌山抽取的所有食水樣

本(包括 5 月的樣本)符合飲用標準。 
 
39.  召集人表示，小組成員需進一步了解村民對自來水的需求。 
 
 
其他事項 
 
30.  召集人表示，本屆區議會已運作 2 年半，有關為偏遠地區供

應自來水的事宜，各地區進度不一。稔樹灣和長沙欄的進展相對較

大，而蒲台島的地下水研究已取得初步結果，有關部門現正致力解決

電力供應的問題，他促請部門全力跟進。二澳和汾流則尚未有任何進

展，他希望有關部門聽取居民的意見，盡快為該區供應自來水。大浪

村方面，他要求署方以表列方式提供各項供應自來水的方案及詳細資

料，以便小組成員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及施壓。此外，他建議以

工作小組名義去信水務署署長，邀請署長於本年內與小組成員一同前

往大浪村實地視察，並安排會面，以商討及落實供水方案。 
 
31.  小組成員同意去信約見水務署署長，並希望署方在 1 至 2 星

期內提供回覆，詳細闡述各項為大浪村供應自來水的方案。 
 
(會後紀錄：水務署已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安排助理署長作代表與小

組成員一同前往大浪村實地視察，了解實際情況，以進

一步研究供應自來水的方案。) 
 
 

III. 下次會議日期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10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

行通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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